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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及本校實際狀況。 

二、學生在上課期間，遇有親喪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不能到校上課或出席各種集會時，須
先辦妥請假手續，非因重病或特殊事故不得請人代辦或事後補辦。 

三、學生因患重病或特殊事故，不能辦理請假手續時，得由家長代理並於當日來電函代為請
假。 

四、請假種類：病假、事假、喪假、公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生理假、不可
抗力假。 

五、病假：已到校者須辦好請假手續後方准離校；未到校者，准於當日來電聲明，事後辦理
補假事宜，除按規定事項辦理外，規定病癒來校上課三天內辦理補假手續，逾期無效並
以曠課論。 

五之一、生理假: 學生因生理日致上課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於來校上課三天內檢附請
假證明單辦理請假。 

六、事假：應於事假前一日檢附家長簽章證明完成請假手續。如有特殊事故，最遲須於三日
內完成請假手續。 

七、喪假：限直系血親之喪或有特殊情誼經家長書面證明者，須於請假前檢附死亡證明或訃
文等文件辦理請假手續，如情況特殊無法事先辦理請假手續時，經核准後始可事後補辦
請假手續。 

八、不可抗力假：學生在上學途中交通臨時受阻或其他因不可抵抗之事件發生時應提出證
件，始予核准不可抗力假。 

九、因微病或病後健康未復原或生理上之影響而不能參加術科或運動操作等得請求見習，但
見習須至解散時，始得離開操場，否則仍以缺席論。 

十、請假理由及呈繳證明文件或家長印章如有虛構偽造等情事，除缺席之時數以曠課論外， 
並依情節之輕重議處。 

十一、假期滿即須返校辦理銷假手續，如仍不能返校上課，家長來電續假，否則以曠課論。

十二、在考試期間請假者，應先報教務處核准，再照章辦理請假手續，並須將請假單送教務 

處登記，以作日後補考依據。 

十三、學生在課間及午休期間遇有特殊事故須外出辦理時，先填妥臨時外出請假單經核准
後，始得外出，次日銷假時需附臨時請假單辦理正式請假手續。 

十四、各班副班長於每天第一節下課到教官室填寫缺席學生名單。 

十五、每兩週由生活輔導組公佈各班學生缺曠及請假時數，如有錯誤應於公佈後三日內至生
活輔導組更正，逾期概不受理。 

十六、落實點名制，請授課教師清點人數；導師班級幹部於集會、早讀、午休、升旗等活動 



時確實點名工作。學生事務處將不定期抽查，點名不確實之班級幹部予以議處。 

十七、學生請假應按照規定於請假系統填寫日期、節數、事由並夾帶證明檔案完成請

假相關程序，按級呈報不得越級申請。 

十八、學生請病假： 

(1) 因病無法到校請假，請家長先以電話或書信通知導師或學務處，病癒返校三

日內， 持就診證明，補辦請假。 

(2) 病假1日檢附請假證明單(或就醫證明)，病假連續兩天以上時另須檢附就

醫證明，連續六天(含)以上者須檢附公立醫院或地區醫院以上診斷證明

。 

十九、病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應附呈相關就醫證明文件與家長簽章

證明。事假、喪假及生理假，應附呈有關證明文件與家長簽章證明。 

二十、凡請假在三日以內者由導師轉生活輔導組核准，三日以上七日以內者送導師經

生活輔導組由學務主任核准，七日以上者須轉呈校長核准。 

二十一、凡因執行公務或代表學校參加校外競賽者，應於前一日完成公假程序。如有

特殊事故，最遲須於三日內完成請假手續。 

二十二、學生缺課未經學校依請假規定核准給假者，為曠課。 

曠課，得於教務處辦理學期修習節數結算日前辦理請假程序，但就違反本請

假規則之行為，仍應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議處。 

有關學期修習節數結算日於教務處通知後由生輔組公告之。 

二十三、本規則經學務會議討論後，提請校務會議審議通過，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 

 


